贵州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关于接入国家金融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申请书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3〕45号）精神，本公司在熟知贵州省接入征信系统的模式、流程、条件以及将产生的费用（具体见下文），清楚接入征信系统后应承担的报送信息数据、保护信息数据安全、维护信息主体权益等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郑重申请接入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一、接入模式：省级平台一口接入。
二、工作流程：金融办推荐（或公司到当地人民银行自荐）→公司提出正式书面申请→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预审→人民银行总行终审→具体实施。

三、接入条件要点
（一）具有规范的业务数据，健全的管理制度。1.规范的信贷业务台账，保证借款人信息和信贷信息的数据准确、完整、及时。2.健全的制度规程，包括企业与个人征信系统管理办法，及用户管理、授权查询、查询结果使用、异议处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操作规程。3.较强的信用水平，接入的两类机构必须由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统一标准的信用等级评定，原则上信用等级在BB以上方可入围。
（二）电脑设备一台。1.硬件要求：1G或以上处理器，256或以上内存，40G或以上硬盘，10M或以上网卡。2.软件要求：windows xp或以上版本操作系统，ie7或以上浏览器。3.安全要求：专机专用，不得安装无关软件，不得随意使用移动介质交叉拷贝文件，安装必要的防病毒软件并定期查杀病毒。

四、接入费用：（一）建设经费，包括：软件服务费（初步商定：不超过8000元/年，由软件公司收取）和专线专网接入费（初步商定：不超过6000元/年，由电信公司收取）两部分。（二）查询费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正式下发的具体收费标准执行。
特此申请！
申请机构联系人及电话：                              
 申请机构：                          

（ 公 章 ）

２０１  年    月    日
